
 
 
 

翻遍中国的《宪法》和所有的法律，找不
到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刑法》300
条根本都没有涉及到法轮功，国家唯一认定“邪
教组织”的法律文件是 2000 年 4 月 9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公安部关
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
字（2000）39 号文件，里面没有法轮功。2005
年及 2014 年又公开重申了这 14 种邪教，名单
中仍没有法轮功。 
 
 
 
 

诬陷法轮功是“×教”，最早来自江泽民接
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的诽谤。第二天《人
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紧跟江泽民发表文章《法
轮功就是×教》。《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立
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它机构、
个人均无立法权。《宪法》第五条第五款“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因此江泽民诬陷法轮功是“×教”纯属个
人言论，不是法律，更也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
的特权。《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律效
力， 而且是违法的，构成诽谤罪！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没有解释权。“两高”

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
越权，违反《立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

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
时违反了《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公民有宗教
信仰自由”的规定，属于违宪、违法、越权的
无效解释。而且“两高”的司法解释从头到尾
都没有“法轮功”字样，从法律上来说，法无
明文规定不为罪，因此，这个司法解释与法轮
功毫无关系，根本不能适用在法轮功身上。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由于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法轮功学
员散发法轮功宣传资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
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具体体现，并不
违法。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
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中国共产党章程》
第三十四条（五）规定：“密切联系群众，坚持
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
监督。”因此，《九评共产党》等宣传品行使的
宪法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和建议的权
利，并没有违法，更没有破坏任何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实施。 

2017 年 6 月份，国内互联网上公开了 2011
年 3 月 1 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 50 号总署令，
废除了江泽民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就是
说，拥有法轮功书籍合法。这几年，国内有上
百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近一千场的无罪辩
护，充分证明了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而迫害
法轮功却是违法违宪的。 

僈鳹僽ꬋ 饥ⴀ霴⼓ 
自 1999 年 7 月以来，江泽民团伙开动所有的宣传工具造谣诬蔑、诽谤抹黑法轮功，误导人们形成 
许多误区，希望用下面现行的法律条文，带你走出常见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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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8 月 14 日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 
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天安门自焚是国家

恐怖主义，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没有
辩词。 
 

江泽民在全世界约 20 个国家和地区被 
起诉。2009 年 12 月 17 日，阿根廷联邦

法院第九庭法官作出历史性裁决：就江泽民、
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
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 2 名中共
官员。 
 

2016 年 3 月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 
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取消了“因

执行上级命令犯错可不追究警察责任”的条款，
明确了“谁执行，谁负责，不能免责”，实施终
身追责制！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明
确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
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2016 年 6 月 22 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 
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加拿大

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
和中国问题专家兼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发布了关于中共强摘器官的最新资
料报告，内容显示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
约为 6 万～10 万例，从 2000 年至今可能高达
150 万例；而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
员。 

 
 
 

2016 年 7 月 10 日，习当局三次发文否 
定江泽民制定的宗教政策，《人民日报》

连续刊发三篇解读习近平关于中国宗教政策讲
话的文章，文章要求“注意防止信仰上的差异
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并强调“对宗教信仰不
能用行政力量、用斗争方法去消灭”、“要一切
着眼于群众和尊重人民的自主选择，就是要确
定并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2016 年 8 月 30 日，全国各地传达了中 
共中央文件精神，称：迫害法轮功十七

年来造成了法轮功学员本人及其亲属、子女在
任职、就业、入伍、升学等许多方面的不公正
对待，今后各地要逐步给予解脱……。自迫害法
轮功至今十八年以来，现当局使用“迫害”这
一贬义词描述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承认因“迫
害”而造成“许多不公正对待”，这与江泽民“要
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有天壤之别。 
 

2019 年 5 月，美国政府做出重大决定， 
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者（包括直接实

施迫害者、制定具体政策者、下达命令者及协
同者）实行制裁。已邀请法轮功学员递交中共
参与迫害的官员名单。对迫害者拒发签证、冻
结海外资产，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亦在惩罚之
列。2019 年 7 月 21 日明慧网消息，法轮功学员
近日将一批恶人名单已递交美国国务院，要求
根据相关法律将其列入特殊名单，对其拒发美
国签证、禁止其入境。 
 
 

 
 
 

01 

03 

04 

05

07

06

02 

迫害“法轮功”元凶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策划“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央电视台副

台长李东升（前 610 主任）等人，纷纷入狱，这些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当年位高权重，但他

们的命令、指使代替不了法律，他们都进去了，谁保这些基层执行者呢？其实公检法司、610

人员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被当成打人的棍子用，胁迫犯罪、迫害好人。  

希望您一定看清形势，善恶到头终有报，别站错队，当江泽民的替罪羊啊！希望每一个

人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